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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4民初8763号

宁夏创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广利金建材
经销部与被告宁夏创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43058.4；2.判令
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损失 18159.83元（以
143058.4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5.77%为标准暂
计算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并要求支付至实际货款全部清偿之日止，
以上暂合计161218.2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142号

张巧花、王兰、张昭、闫大吾、杨丽婧、庞天羽、孙秀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唐绍龙、汪浩、张巧花、秦磊、马军、张魏、杨智（志）、王春雨、王兰、张昭、闫大吾、杨丽婧、庞天羽、孙秀琴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414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唐绍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加装电梯款19400元，
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19400元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二、被告张巧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加装电梯款32900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32900元自2021年11月27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三、被告秦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加装电梯款25562.5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25562.5元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四、被告马军、张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
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加装电梯款6437.5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6437.5元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
之日止的违约金；五、被告杨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加装电梯款19875元，并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3.85%支付19875元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六、被告王春雨、王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加装电梯款19975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19975元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七、被告
张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加装电梯款13512.5元，并按照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
支付13512.5元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八、被告庞天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加装电梯款9987.5
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9987.5元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九、驳回原告陕西景程电梯
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630元，由原告陕西景程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053元，被告唐绍龙负担339元，被告张巧花负担574元，被告秦磊负担446元，被告马军、张巍负担112元，被告杨
智负担347元，被告王春雨、王兰负担349元，被告张昭负担236元，被告庞天羽负担174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张巧花、王兰、张昭、庞天羽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该判决书。现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魏威、孔明辉、宁夏铖全合物资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马文贵与被执行人
魏威、张全红、孔明辉、宁夏铖全合物资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宁 0104执 6870之四执行裁定书（裁
定内容：拍卖被执行人张全红名下位于银川市
兴庆区兴庆府大院五期 52号住宅楼 1单元 201
室房产）。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7月20日上午9
时30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
式选取上述财产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
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
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8月 21日到本院
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财产的评估报
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
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
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
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
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
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建新、侯雅静、宁夏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鑫、魏海鹰、王涛：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与被执行人王建新、侯雅静、宁夏
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鑫、魏海鹰、王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宁0104执450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宁夏隆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 650号隆鑫苑A35号商业楼 101号房（房权证
兴庆区字第2015069677号）及土地使用权、兴庆区新华东街南侧友爱中心路西侧隆鑫综合市场
16号楼15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2011071756号）及土地使用权、兴庆区新华东街南侧友爱中心
路西侧隆鑫综合市场 26号楼 13号商业房（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1071772号）及土地使用权】。
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7月19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
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
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8月21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
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
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
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760号

雷军：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雷军保证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
赔款共计 48310.2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险费 6210.14元；3.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上述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54520.39元为基数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为标准
计算的自 2022年 8月 11日起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
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资金占用损失暂合计为 54520.39元；4.本案律师
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 2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804号

万明举、张文兰：

原告胡卫、章波与被告王
军、万明举、张文兰追偿权纠纷
一案，被告王军因不服判决，在
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一、依法
改判上诉人王军负担联合贷款
69381.99 元 的 三 分 之 一 ，即
23127.33元；二、本案一审、二审
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
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1107室）领取民事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伟、肖军：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执行人马
伟、肖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宁0104民初5875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7）宁0104执17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马伟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
黄河东路南侧庆祥街 9号柏桂苑 1号公寓楼 1709室、17010室、17011室、
17012室、17013室、17014室、17015室房产）。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7月27
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
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
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8月28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
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
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
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翰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文芳与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不在原址办公，法定代
表人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804号民事判
决，判决如下：被告银川翰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文芳退
还卡费 2280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4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065号

赵志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12200元，利息按照每月向银
行还信用卡利息的标准自 2021年 9月计算至该款项实际付清
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年 5月，共 7420元，以上合计 1962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
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075号

李强：

原告孟建东与被告李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0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强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孟建东借款40000元，并按照年
利率3.65%支付40000元自2022年9月8日至实际付清
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00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
告李强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542号

白金鑫：

原告吕刚与被告白金鑫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3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白金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
原告吕刚租金、押金共计 19500元。案件受理费
28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白金鑫承担。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466号

李晶：

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家合汽车配件经营部与被
告李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446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家合汽车配件经营部
货款 8756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
被告李晶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406号

董勇：

原告高婷婷与被告董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44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董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高婷婷借款
72360元，并按照年利率3.65%支付72360元自2022年12月14日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高婷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172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董勇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云翡柏悦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海龙与白云飞及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1.二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清偿借款本金 31000元、暂计算利息
734.7元（以 31000元为基数支付自 2022年 9月 23日起至起诉之日的利
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及款项还清期间的债务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558号

倪豹：

原告况亚芸与被告倪豹离婚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4558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况
亚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元，已减半收取计 100元，由原
告况亚芸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455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228号

王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易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30000元，利息 6963元（按 LPR自
2016年11月10日计算至2023年3月20日），并继续主张至实际付清
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0时10分在本院西二
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魏琦英：

本院受理原告朱喜宁与被告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
司、魏琦英、温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
出（2022）宁0104民初651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魏
琦英、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朱喜宁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3.7%
向原告朱喜宁支付借款本金100000元自2022年4月20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温东对被告魏
琦英、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付款义务
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承担保
证责任后，可以向被告魏琦英、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追
偿。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恢1076号

杨浩：

申请执行人张汉卿与被执行人杨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1）宁0104民初
691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杨浩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申请执行人张汉卿向本院申请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杨浩名下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恒大御
景 14号商住楼 1单元 105（复式）室以清偿债务。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宁0104执恢107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
被执行人杨浩名下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恒大御景 14号商住楼 1单元 105（复式）室房产。
通知你们于2023年7月14日上午九点半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对该房产进行
议价、询价或选取评估机构，请于2023年8月14日领取询价报告或评估报告，若对询价报告
或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2023年8月19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在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为你放弃对评估、
询价报告提出异议，将由申请执行人单方选取拍卖机构。（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
日后第一日，以上选取评估机构的时间、拍卖的时间，如遇任何问题，请及时联系法院，联系
电话：马法官15226270104）。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556号

顾维怀、宋万文、李维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顾维
怀、宋万文、李维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556号民事
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顾维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至
2023年2月9日的利息 36216元，之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
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被告宋万文、李维鹤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顾维怀
追偿。案件受理费262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顾维怀、宋万文、李维
鹤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940号

李俊平：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
李俊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940号民事判决书。裁
判主要内容：被告李俊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信用卡透
支本金 44999.49元，利息 14013.83元，违约金 7781.67
元，分期手续费 1486.58元，合计 68281.57元；2021年
1月 15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507元，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李俊平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386号

马龙、顾春霞：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马龙、顾春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代偿
款 31129.62元；2.诉讼费用全部由二被告承担。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303民初138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06号

冯晓强：

本院受理原告马自新与被告冯晓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油款16000元，
利息损失1203元（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自2020年5月
27日计算至2022年5月10日，其他利息损失计算至付清
油款为止），合计 1720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140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542号

唐树娟：

本院受理原告吴国庆诉被告唐树娟中介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2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54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
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936号

丁淑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
行与被告丁淑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936号民事
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丁淑君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
支行截止 2021 年 1 月 15 日信用卡透支本金
35995.55元，利息 12452.91元，违约金、分期付款手
续费 8641.98元，共计 57090.44元。2021年 1月 15
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至实际
清偿之日。案件受理费1227元；公告费600元，由被
告丁淑君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376号

马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马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马龙偿还
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9999.00元，利息、滞纳金及违约金合计
2095.36元，欠款金额合计 12094.36元（暂计算至 2022年 7月 20
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相关费用按照本行信用卡管理规定及收费
标准计算，直至偿还完毕之日）；2.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保全费等
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37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
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奇佳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辰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
奇佳实业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城支行与被告陈林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410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安建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
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段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婷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海庆：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屈彦灵：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耿：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耿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宋宏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宋宏兵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